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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
（废铅蓄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点）

编    号：   S4

发证机关：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盖@章

发证日期： 2025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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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保许防〔2025〕155号

法人名称    上海天成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明君

法定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泰丰路 355 号

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核准经营规模 48000 吨/年

核准经营方式 收集、贮存

首次发证日期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HW31 900-052-31 废弃的铅蓄电池

 

（ 本 页 以 下 空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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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委托方

1、骆驼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2、荷贝克电源系统（武汉）有限公司

3、江苏海宝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4、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二、贮存设施与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集中贮存点名称 具体地址
贮存面积

（平方米）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上海天成环境保

护有限公司泰丰

路废铅蓄电池集

中贮存仓库

嘉定区泰丰路

355号
1060 王荣强 18017120888

姓名 专业 职称 用工状态

许忠晖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陶晨超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徐勤江 石化工程 工程师 全职

龚敏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邓华芳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三、收集网点基本情况

企业收集网点见许可证附表，若增加或变更收集网点，经审核通过后，

更新纳入许可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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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装、运输、集中贮存

1、包装方式：废铅蓄电池装载托盘、破损废电池运输专用箱。

2、运输方式：委托运输，运输车辆应满足国 V 以上排放标准，并保持

车辆 GPS 与本市固废信息系统联网。

3、集中贮存场所和设施：项目从事铅蓄电池收集中转，其中 1#贮存区

560m2,2#贮存区 500m2。

五、污染防治措施

按照环评审批意见和《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危险废物收集体系试点工作

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六、管理要求

（一）废铅蓄电池试点单位会同相关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要认真落实国

家及本市试点工作方案等有关要求，推行“以旧换新、销一收一”的废铅蓄

电池回收模式，加强对销售网点、集中贮存点和收集网点的管理。

1、收集网点的管理要求：（1）收集网点的废铅蓄电池贮存场地应为独

立房间、与其他物品分开管理；具有硬化地面及耐腐蚀包装容器，并在显著

位置张贴废铅蓄电池收集提示性信息；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备。废铅

蓄电池应贮存在木质托盘上，且应同向有序堆放整齐，防止电池短路起火，

造成事故。废铅蓄电池贮存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并应向上一级集中贮存

点转移废铅蓄电池，不得转移至其他单位。（2）收集网点应当落实责任人和

内部管理制度，做好台账记录，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

去向等信息。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放置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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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内，防止酸液泄漏造成环境污染，并设置规范的危险废物标识。废酸及废

劳保用品等应定期转移至废铅蓄电池集中转运点进一步集中。

2、集中贮存点的管理要求：（1）贮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具有硬化地面、必要的防渗措施及耐腐蚀包装

容器，具有废酸液应急收集处理措施；应配备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消防铲、

防护眼罩、安全帽、耐酸手套、耐酸服等应急物资；废铅蓄电池贮存应同向

有序、归类整齐堆放，防止电池短路起火，造成事故。集中贮存点应至少 90

天进行一次废铅蓄电池集中清理，贮存量不超过环评许可量，并转运至利用

或处置企业。（2）应保持废铅蓄电池的结构和外形完整，严禁私自损坏废铅

蓄电池；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妥善包装，放置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

专用容器内，单独分区存放并具备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装有已破损的废铅

蓄电池的容器和废酸收集桶必须粘贴危险废物标签。集中贮存点应接收有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废铅蓄电池。

3、运输转移要求：（1）收集网点向集中贮存点转移、集中贮存点跨省

转移以及机动车 4S 店等企事业单位向集中贮存点转移均应运行危险废物电

子转移联单。（2）通过道路运输废铅蓄电池，应当遵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的规定。在符合国家及

本市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的有关包装容器、人员培训及装卸条件时，相应废铅

蓄电池可按照普通货物进行管理，豁免运输企业资质、专业车辆和从业人员

资格等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求。

（二）危险废物经营管理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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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2、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污染防治措施和事

故应急救援措施等。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防范环境风险，

确保各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

实记载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情况。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应保存

十年以上。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向市固化管理中心报告上一季度经营

活动情况。

3、建立、健全危险废物安全管理责任制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法定

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

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

4、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

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教育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并做记录；有

关记录应当保存三年。

5、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经营

活动，严格控制进厂危险废物的类别和数量；未经审核同意，不得超量经营。

6、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规范转移联单的填报，按照联单

填写的内容对危险废物核实验收。集中贮存点不得接收没有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的危险废物；未经市级管理部门许可，不得接收纸质联单；不得将危险废

物转移给没有处置或利用能力且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按照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的有关规定，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

7、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对环境

的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立即向市固化管理中心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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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点单位应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年度试点工作进展及目标完成情况

报送市固化管理中心。

附表：收集网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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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知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公司原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应按规定程序办理相关手

续。

1、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

2、终止从事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向我局提出注销申请，并

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

作出妥善处理。

3、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检修、拆除、闲置的，按有关规定进行报告。



- 9 -

附表：收集网点基本情况

序号 收集网点名称 具体地址
贮存面积

（平方米）

收集负

责人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1
上海礼和贸易有限

公司

嘉定区宝安公路 3799

号 A区 14幢 11号
20 毕海成 13651894973

2
上海安驼汽车配件

销售中心

松江区松卫北路 755

号 A2区 36号
20 黄守宇 15921106995

3
上海旭劲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宝山区江杨南路 1377

号 16区 9-10号
20 赵利民 13391321731

4
上海众志蓄电池有

限公司

嘉定区安亭民丰路

568-8号
20 郭金岚 13901602416

5
上海搏翔废品回收

有限公司

嘉定区外青松公路

582-1号
20 肖忠诚 13918709595

6
上海丽波电子设备

有限公司

嘉定区安亭镇泰丰路

355号
68.6 刘长红 13801690996

7
上海盖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嘉定区安亭镇民丰路

248号
297 刘栖梅 15800670007

8
上海原奕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闵行区北松公路 488号 20 吴春胜 13585905056

9
上海寓飞实业有限

公司
嘉定区联西路 18号 96 季红阳 18221327668

10
上海仁亮废旧物资

利用有限公司

嘉定区嘉松北路 8223

号
82.32 王胜亮 1312249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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